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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更新分區計劃大綱圖上  
註明 “綜合發展區／綜合重建區 ”地帶的定義和發展參數  

 
 
  一灣仔居民 (下稱 “申訴團體 ”)於 2004年 11月向議員求助，提
出反對有關灣仔船街和堅尼地道大型酒店及休憩用地發展項目的申

請。他們的關注之一，是政府欠缺規劃指引及規例以限制該項目的過

度發展。  
 
2.  申訴團體於 2005年 6月，再次就分區計劃大綱圖上註明的 “綜
合重建區 ”欠缺定義和發展參數一事尋求協助。具體而言，申訴團體認
為，政府應在分區計劃大綱圖上清晰界定 “綜合重建區 ”及 “綜合發展區 ”
的發展參數。申訴團體指出，在 2002年 4月刊憲的灣仔北分區計劃大綱
圖 (S/H25/1)就 “綜合發展區 ”(參閱附件A)載列全部必要的先決條件，以
方便向城市規劃委員會提交申請。該等條件包括：環境及交通評估、

城市設計研究、道路建設、總樓面面積及最高建築物高度的限制等。

另一方面，在 2004年 5月刊憲的灣仔分區計劃大綱圖 (S/H5/22)就 “綜合
重建區 ”(參閱附件B)只載列概括的描述，並無作出清晰的定義。申訴團
體認為必須註明更詳細的定義和發展參數，以反映現時的規劃標準。  
 
3.  政府當局就申訴團體所提關注作出的回應，已載錄於在 8月致
申訴團體的覆函內 (附件C)。  
 
4.  申訴團體於 2006年 6月 5日再度致函 (附件D)，重申其對城市規
劃事項的關注，以及必須在灣仔分區計劃大綱圖就 “綜合重建區 ”清晰
界定規劃意向和發展參數，包括地積比率和高度限制。申訴團體指稱，

在欠缺精確的定義和發展參數的情況下，發展商可利用此漏洞，訂立

對他們有利的準則，而非以公眾利益為依歸。申訴團體亦提出要求，

有關更新法定圖則上所有 “綜合重建區 ”及 “綜合發展區 ”地帶的定義和
發展參數的政策事宜，應轉交立法會規劃地政及工程事務委員會處理。 

 

 

 

立法會秘書處  

申訴部  

2006年 6月 12日  
 




































